附件7
报考指南


1.应聘人员是否需要缴费？
不需要。
2.应聘人员在报名表中填写报名信息应注意哪些事项？
应聘人员必须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完全责任。其中，学习和工作经历栏目应按时间先后顺序，从高中开始，填写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学习工作、任何职。对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须填写清楚学校、院系、专业名称。为避免影响招聘单位审查是否构成回避关系岗位，不得漏填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3.如何理解“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
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等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应予回避的情形，从其规定。
4.应聘人员应如何判断本人所学专业？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辅修专业、学位种类均不作为专业依据。
5.应聘人员可否用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bookmark: _GoBack]应聘人员不得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必须以最高学历专业报考。引进对象须以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学历报考。
6.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是否可报考？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研厅函〔2019〕1号）规定，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培养质量坚持同一要求，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此类人员就读期间个人档案、组织关系保管在就读高校，且符合公告条件的，可报考本次急需紧缺人才岗位。
7.应聘人员应如何选择专业报考？
招聘岗位中专业条件参照《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附件4，以下简称《公务员专业目录》）设置，应聘人员应根据本人所学专业名称，与《公务员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名称进行对照，如专业名称一致的，则所学专业已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列表，按照该专业名称及代码进行报考，不得报考所学专业代码与招聘岗位专业代码不一致的岗位。
若所学专业为《公务员专业目录》中旧专业名称的，按其对应的专业名称及代码进行报考。如旧专业后注明“部分”的，须征询招聘单位同意后报考。
若所学专业已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有专业代码），同时也为旧专业名称的，例如，“水利工程硕士（专业硕士）（A084402）”，同时也为“水文学及水资源（A081501）”至“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A081505）”等5个专业的旧专业，按照“水利工程硕士（专业硕士）（A084402）”专业报考。
8.应聘人员以相近专业报考有什么要求？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无专业代码）的，可选择《公务员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资格复审时提供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留学回国等应聘人员所学学科专业与招聘岗位要求的学科专业相近但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的，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应当结合其所学课程、研究方向等进行资格审查，不得以学科专业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为由不予通过审查。
若招聘岗位专业条件为“专业”（代码为6位数），应聘人员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该“专业”的上一级“学科”（代码为4位数）或“学科门类”（代码为2位数），可按前款规定以相近专业报考。
9.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应聘人员在资格复审时须提供哪些材料？
应聘人员在资格复审阶段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须提供学生证、就业协议书或就业推荐表（如果部分高校尚未下发就业协议书或就业推荐表，可提供经教务处盖章的课程成绩单、载明所学专业及可授予的学位名称相关材料）。未按公告规定时限取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的，取消聘用。
10.在国（境）外学习人员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在国（境）外学习，已经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人员须在报名和资格复审阶段提供由教育部所属相关机构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暂未取得学历、学位认证函的人员，须提交成绩单、在读证明等翻译材料。未按公告规定时限取得学历、学位认证函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的，取消聘用。


本指南仅适用于2026年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教育系统进校园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